


新《种子法》实施后问题探讨
陈梅香　
(福建省邵武市种子管理站，354000)
摘要：随着新《种子法》及其相关配套规章的颁布实施，在种子市场管理和执法过程中存在引种备案品种、数量、时间、种子净含量计量单位、包装说明不规范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规范种子管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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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种子法》于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相应的配套规章《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也相继颁布实施。在实施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与旧《种子法》相比，完善了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管理，法律、规章部分内容规定更详细。特别是种子标签和说明书标注的内容要求更明确，更利于保护农民利益。种子监督管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可操作性更强。新《种子法》提升了监管职能，强化了监管手段，加大了对种子生产经营中违法行为打击处罚力度，为种业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管理人员也发现了几个问题，现提出与大家共同探讨。
1存在问题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1.1引种备案品种在引种备案区域销售，包装物表面标签、说明不规范  2017年3月，在本市种子市场检查中，发现多个品种包装物表面只有引种公告号，而没有在引种备案区域种植该品种的主要性状描述，主要栽培措施、适应性等使用条件的说明，特别是没有在引种备案区域种植的生育期、种植表现描述。包装物表面标注的品种主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适应性、风险提示等使用条件的说明均为品种审定区域信息。大家知道，不同地方气候条件不同，即便是相邻省气候条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每个品种都有自己的特征特性和适应性，特别是生育期和抗病性、抗逆性等，引种品种时按照该品种引种备案区域种植的生育期、种植表现描述来选择适宜本地区引种的品种就显得非常重要。如2014年安徽省种植隆平高科种业公司的“两优0293”品种，出现严重稻瘟病，造成大面积减产绝收[1]；本市种植丰乐种业公司的“两优3905”品种，因包装袋上未按照审定公告描述该品种高感稻瘟病，出现较严重稻瘟病，造成部分面积减产绝收。2015年本市第1年种植“Y两优9918”品种，就发生严重的穗颈瘟，造成严重减产绝收，农民上访。2016年本市种植中稻引种备案品种23个，其中有1个品种出现基部颖花退化现象，影响该品种产量；前几年种植的“京福I优150”、“B优0801”在孕穗至抽穗期遇略低温度（相同地方其他品种正常结实）时，在穗部1/3~1/2顶端出现颖花退化，造成“秃顶翘穗头”现象，农民集体上访。又如，海南、广东品种审定的特征特性与本市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生育期方面，在海南和广东能作早稻或晚稻种植的品种，在本市不一定能作早稻或晚稻种植，尤其是感光品种，没有引种区的生育期说明，可能会给当地农民造成减产或绝收的后果。
1.2同一适宜生态区地域如何界定  新《种子法》第十九条规定：“……通过省级审定的农作物品种，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引种农作物品种、林木良种的，引种者应当将引种的品种和区域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这里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由谁来界定，如何界定，没有明确指出。福建省是一个地形气候复杂、生态多样的省份，在闽南或相邻的广东省能作早稻或晚稻种植的品种，在闽西北不一定能作早稻或晚稻种植，如某些弱感光或感光品种，在闽南能作晚稻种植，在闽西北就不能作晚稻种植。如：中浙2优58（琼审稻2014005）在海南能作晚稻种植，在本市如果作晚稻种植，很可能遭遇“秋寒”危害，造成减产或绝收；花2优86（琼审稻2015005）在海南能作早稻种植，在本市如果作早稻种植，由于生育期较长，而影响晚稻种植，可能造成减产。
1.3种子经营备案的时间、品种和数量  新《种子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没有规定这4种情况的种子经营者，什么时间上网备案或到当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进行备案[2]？是经营者销售的每个品种以及数量都必须备案？还是销售的主要农作物所有品种和数量都需要备案？是第1次进货品种备案还是每次进货都要备案？还是包括其他非主要农作物的所有品种和数量都必须备案？其他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多，数量少如何进行备案？
    如果每个品种每次进货都必须进行备案，必然给种子经营者带来诸多不便。《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规定：“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应当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2017年3-4月份，我站与农业执法大队在进行种子市场检查时，只有城区部分种子经营者进行了网上备案，另一小部分城区的种子经营者和乡镇大部份种子经营者，都没有进行网上备案，也没有到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备案，经营者给检查人员的解释是前2天刚进货，还没有来得及去备案。这给种子备案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1.4如何界定假种子   新《种子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为假种子，特别是增加没有标签的种子为假种子，为种子市场检查时查处散装种子，定性为假种子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近几年在种子市场质量抽查中，有个别水稻品种，经SSR分子检测，种子样品与标准样品位点有差异，检测结果报告只指出有几个位点存在差异，没有明确检测的样品种子为假种子，那么究竟要几个位点差异才算假种子，没有明确规定。
1.5种子净含量计量单位  《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净含量是指种子的实际重量或者数量，标注内容由“净含量”字样、数字、法定计量单位(kg或者g)或者数量单位（粒或者株）三部分组成。在市场检查中，发现水稻种子包装袋上“净含量”计量单位大多数采用（kg或者g），但个别种子企业采用粒。杂交水稻种子，因每个品种的千粒重大小存在一定差异，而用种量大多数是以重量来计算，农民通常以每667m2使用多少kg或者g种子来购买，如果以数量单位粒来表示，这样虽然合法，但会给农民购买种子时产生诸多不便。
1.6上级农业部门种子质量抽查情况通报合格种子与种子市场检查违规种子的矛盾  2017年3月上旬，上级农业部门进行春季种子质量市场抽查，共抽查12份水稻种子样品，进行了水分、净度、发芽率3项指标检测，给予了综合判定为100%合格的结论。而当地种子管理站与农业执法大队人员在对种子市场进行检查时，发现上级农业部门抽查的12个杂交水稻样品中有1个品种包装袋上标注的是外省审定品种编号，未标注本省引种备案公告号；另一个品种是通过本省审定，但包装袋上标注的是外省审定品种编号，据此当地农业执法大队要对种子经营者进行处罚，而种子经营者拿着上级农业部门种子质量抽查情况通报，说该种子是合格种子，不能对其进行处罚，形成相互矛盾。
1.7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地点问题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企业所在地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审核，”简化了企业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手续。但实际情况是种子企业所在地县，不一定是种子生产地点县，大多数种子企业所在地的县与种子生产地点的县是不同的，企业所在地的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对种子生产地点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时，注明的生产地点是县级，如果这个县级生产地部分区域存在检疫性病虫害，不宜进行种子生产，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上载明的生产地点是整个县，这样势必给种子生产带来一定的风险。虽然《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应当在种子播种前向当地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但种子生产经营者或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其种子的单位或个人，没有或不能及时到当地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这种风险仍然无法避免。至2017年5月30日止，本市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已经有100多亩早季制种，即将进入抽穗扬花期，中稻制种父母本也已经播种，但至今没有一个种子生产经营者到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备案，这给当地的种子生产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
2讨论与建议
2.1增加引种备案区品种的使用条件说明  引种备案品种在引种备案区域销售时，包装物表面不但要有引种公告号，而且还要有在引种备案区域种植该品种的主要性状描述、主要栽培措施、适应性等使用条件的说明。特别是在引种备案区域种植的生育期、播种季节、种植表现、抗病性、风险提示等使用条件的说明，以降低农民的生产风险。
2.2尽早确定同一适宜生态区地域或划分标准  农业部尽快以规章的形式，规划哪些地方为同一适宜生态区地域，或公布同一适宜生态区地域划分标准，以便在品种备案时，有章可循。使种子生产经营者对品种的销售更具预见性，农民在购买种子时，也能有针对性地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种子。
2.3SSR分子检测报告应直观反映种子真假  种子质量抽检经SSR分子检测后，在检测结果报告中，应直接指明该样品种子为真种子或假种子，或以规章的形式规定，种子样品与标准样品位点有几个位点存在差异，即为假种子。
2.4种子净含量计量单位的确定  以法规或规章的形式，按大粒、中粒、小粒种子来确定种子净含量计量单位。使农民群众在购买种子时，能够清楚自己所需要购买的种子数量。
2.5种子质量抽查结果应全面  上级农业部门在送给种子生产经营者种子质量抽查情况通报时，只对种子质量所做检测项目给予结论，如：只对抽查的种子进行了水分、净度、发芽率3项指标检测，就应说明是种子质量3项指标合格，而不使用综合判定该批种子为合格种子。或者按照《种子法》规定，对种子进行全面检测、检查，包括品种的真实性、包装标签标识及其他信息等情况，均符合种子要求后，才下结论综合判定该批种子为合格种子，而不是仅检测了水分、净度、发芽率3项指标，就给出综合判定该批种子为合格种子。
2.6明确规定备案时间  以法规或规章的形式明确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后多长时间，到网上和种子生产地点所在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或规定早稻、中稻、晚稻制种最迟不能迟于什么时间进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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